
把握危疾保障優惠   延續無憂人生旅程

精選基本計劃 適用之保單貨幣 保費繳付期 保費回贈

危疾終身加倍保

危疾終身保計劃 美元

美元／港元

5 - 9年

10 - 19年

20年或以上

首月

首個半月

首半個月

www.prudential.com.hk

我們明白您總希望為未來作最好的安排，周全的危疾保障可為您締造安心。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持有人1於2015年7月30日至9月26日（「推廣期」）期間成功為自己及／或其家人2投保保誠指定危疾
保險計劃，可享保費回贈3優惠：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英國保誠集團成員）

用心聆聽　更知你心

立即行動，盡享精彩優惠！

上述優惠須受背頁的所有條款及細則規限。

聯絡您的顧問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281 1333

1 就享有有關之優惠，「雋陞」儲蓄保障計劃之保單必須於推廣期完結前遞交，並於2015年11月30日或以前繕發。
在推廣期前已繕發之現有「雋陞」儲蓄保障計劃亦可享有此優惠。

2 家人之定義僅為保單持有人之配偶及18歲以下之子女，並不包括其他親屬關係。
3 保費回贈只適用於上述之精選基本計劃，並不適用於其他沒有於此單張列明之基本計劃及附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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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熱線：2281 1333
www.prudential.com.hk

條款及細則：

註：
以上產品介紹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不能作為保誠與任何人士或團體所訂之任何合約或該合約之任何部分。如有
需要，保誠樂意提供保單樣本以供閣下參考。

此文件僅旨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遊說購買任何保險產品。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區
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屬於違法，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不會在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售該保險產品。

本單張由保誠保險有限公司（英國保誠集團成員）所刊發。

1. 本保費優惠推廣活動（「優惠」）由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保誠」）提供。優惠期由2015年7月30日至9月26日止，包括
首尾兩天（「推廣期」）。

2. 此推廣優惠只適用於透過保誠的營業部或保險經紀遞交之投保申請。

3. 就享有保費回贈優惠資格，「雋陞」儲蓄保障計劃持有人必須於推廣期期間，以同一位個人保單持有人名下，成功為自己
及／或其家人遞交已填妥之申請表格投保保誠的精選基本計劃（「指定危疾保險計劃」），有關計劃包括危疾終身保計劃
 （適用於美元保單）及危疾終身加倍保（適用於美元／港元保單）。家人之定義僅為保單持有人之配偶及18歲以下之子女，
並不包括其他親屬關係。

4. 就享有保費回贈優惠，（i）指定危疾保險計劃的保單必須於2015年11月30日或之前由保誠繕發；（ii）在派發保費回贈時，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及精選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維持生效及維持在投保時之首年總年度化保費額或以上；（iii）已繳付所有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及精選基本計劃已到期之保費及（iv）「雋陞」儲蓄保障計劃必須於推廣期完結前遞交，並於2015年
11月30日或以前繕發，而在推廣期前已繕發之現有「雋陞」儲蓄保障計劃亦可享有此優惠。凡符合此條款列明之所有要
求的保單方可享有有關精選基本計劃之保費回贈優惠（「合資格保單」），否則推廣優惠將被取消。

5. 此優惠以每份合資格保單為計算單位。如客戶於推廣期內同時成功投保多份指定危疾保險計劃，並符合本優惠的所有
其他條件，則每份合資格的計劃均可獲保費回贈優惠。

6. 此優惠不適用於在2015年7月30日之前已申請投保指定危疾保險計劃的保單、現有危疾保險基本計劃或任何保單轉換。

7.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危疾保險計劃。任何其他基本計劃或附加保障計劃將不適用於本推廣活動。

8. 就保費回贈的計算，所有危疾保險計劃如非以月繳方式繳付保費，保費回贈之金額將按比例計算。例如：以年繳方式
付款，首半個月保費回贈的計算為年繳保費之1／24；首月保費回贈的金額為年繳保費之1／12及首個半月保費回贈的
計算為年繳保費之1／8。

9. 可享之合資格保費回贈將於2016年5月30日或之前由保誠存入精選基本計劃的保費儲蓄戶口中。保費儲蓄戶口是保誠為
保單持有人設立，用以存放保費餘額，保費餘額將供保單持有人作為繳付未來保費之用。

10. 保費回贈只可作抵銷未來保費之用。保誠保留權利限制從保費儲蓄戶口中提取保費回贈，一切以保誠認為合適為準（如
適用）。

11. 保費回贈均不得轉換或兌換現金，亦不得轉讓予他人或其他保單。

12. 有關計劃由保誠承保，並受其保單內的所有條款及細則規限。有關產品詳情，請參閱由保誠發出之產品冊子及保單樣本
內的條款及細則。

13. 保誠有權隨時更改本推廣活動的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異議，保誠擁有最終決定權。

14. 保誠保留是否接受任何計劃之申請及一切有關是次推廣活動的爭議之最終決定權。


